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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智飞生物 股票代码 3001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菲 何月明

电话 023-86358226 023-86358226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号50层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号50层

电子信箱 IRM@zhifeishengwu.com IRM@zhifeishengwu.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445,313,338.85 18,353,747,808.66 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59,927,399.09 3,729,017,351.47 1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210,966,935.96 3,709,003,748.02 1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7,048,311.55 -1,380,303,201.53 25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750 1.5538 14.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750 1.5538 1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2% 19.26% -2.9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7,860,510,642.81 38,003,733,941.95 2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96,140,008.26 24,236,212,609.17 14.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99,1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蒋仁生 境内自然人 48.32%

1,159,573,

500

869,680,125 质押

114,225,

000

蒋凌峰 境内自然人 5.40% 129,600,000 97,200,000

刘铁鹰 境内自然人 3.81% 91,5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3% 51,055,06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21,739,75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

合

其他 0.87% 20,962,975 0

吴冠江 境内自然人 0.74% 17,738,657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迎水合力1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17,575,5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沪深300

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7,246,450 0

蒋喜生 境内自然人 0.70% 16,800,000 12,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蒋仁生、蒋凌峰、蒋喜生为关联人及一致行动人；股东吴冠江、刘铁

鹰为关联股东；

2、迎水合力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2022

年）；

3、其余股东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迎水合力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原总部大厦项目因政府暂缓主城区“两江四岸”地区开发建设活动而暂停开发。 为适应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办公效率与部门协同效应，公司购买了新办公场地。 此前，公司与重庆市江北区城市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已就江北区大石坝组团G分区G15-4-1/03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事宜达

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江北区大石坝组团G分区G15-4-1/03宗地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已转移至江北区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已收到协议全部转让款项。 此事项不会对

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设立了四川分公司、福建分公司并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本次分公

司的设立系根据公司经营情况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与综合实

力。 分公司的设立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7.2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139,067,031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所持有的2,332,423股，以136,734,608股为基数计算预计派发现金红利98,448,917.76元（含税），占公司2023年半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37.52%。 本次公司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林股份 60366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汤鸿雁

电话 0572-5227673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夹溪路378号

电子信箱 hlgf@zjhenglin.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191,969,343.09 8,890,804,236.28 8,793,035,215.99 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511,681,307.10 3,281,932,047.88 3,278,971,440.89 7.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643,444,951.88 2,952,398,899.65 2,952,398,899.65 2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2,402,692.75 212,358,557.26 210,886,270.72 2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2,254,192.21 218,152,543.71 216,680,257.17 1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6,575,430.95 193,360,865.85 193,360,865.85 3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69 6.78 6.74 增加0.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92 1.55 1.54 23.8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92 1.55 1.54 23.8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26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王江林 境内自然人 59.44 82,657,866 0 质押 23,690,000

安吉恒林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3 15,750,000 0 无 0

陈永兴 境内自然人 3.44 4,786,743 0 无 0

饶洪旭 境内自然人 0.87 1,203,160 0 无 0

王雅琴 境内自然人 0.76 1,050,000 0 无 0

周珮武 境内自然人 0.72 1,007,240 0 无 0

王恒林 境内自然人 0.72 997,160 0 无 0

MORGAN�STANLEY�＆

CO. � INTERNATIONAL�

PLC.

其他 0.43 592,022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量化精选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536,880 0 无 0

毛怡暄 境内自然人 0.31 435,68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江林、安吉恒林商贸有限公司、王雅琴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股东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

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661� � � � � � � �证券简称：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2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年8月28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

道恒林B区办公楼107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及通讯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

江林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林股份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恒林股份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2023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2,402,

692.75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1,409,307,470.74元。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公

司2023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帐户的股份数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2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

139,067,031股, �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2,332,423股， 以136,734,608股为基数计算预计派发现金红利98,448,

917.76元（含税），占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37.52%。 本次公司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将按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林股份关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661� � � � � � � �证券简称：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3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

恒林B区办公楼107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及通讯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李长水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

反映出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2、截至我们提出本意见时止，未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恒林股份2023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林股份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恒林股份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2023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2,402,

692.75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1,409,307,470.74元。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公

司2023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帐户的股份数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2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

139,067,031股, �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2,332,423股， 以136,734,608股为基数计算预计派发现金红利98,448,

917.76元（含税），占公司2023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37.52%。 本次公司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将按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公司的盈利情况、当前所处行业的特点以及未来的现金流状况、资

金需求等因素，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与股东回报的需求，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户股份后的

总股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2元（含税），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林股份关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661� � � � � �证券简称：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4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2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帐户的股份数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将按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根据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2023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2,402,692.75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409,307,470.74元。 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公司2023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帐户的股份

数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2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

139,067,031股, �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2,332,423股， 以136,734,608股为基数计算预计派发现金红利98,448,

917.76元（含税），占公司2023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37.52%。 本次公司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将按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匹配，并充分考虑到股东合理回报，符合公司未来经

营发展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到股东合理回报及公司长远发展等

因素，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

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公司的盈利情况、当前所处行业的特点以及未

来的现金流状况、资金需求等因素，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与股东回报的需求，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

减回购专户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2元（含税），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稳定的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661� � � � � � �证券简称：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5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9月8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661 恒林股份 2023/8/31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王江林先生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3年8月23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59.44%股份的股东王江林先生，在2023年8月28日提出：《公

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距9月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尚余10日以上，该议案可作为临时提案提交至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一并审议，该措施有利于公司节约组织资源，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王江林先生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林股份关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3年8月23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9月8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恒林B区办公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9月8日

至2023年9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

2

关于《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

4 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5 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分别经公司2023年8月22日和2023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分别于2023年8月23日、2023年8月29日刊登在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及其关联人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恒林股份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恒林股份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回执

附件1：恒林股份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书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本 人 / 我 们 （ 附 注 1）_____________,A 股 账 户 ：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 为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之A股

_____________股（附注2）的股东，兹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本人/我们出席2023年9

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审议并酌情通过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并于大会上代表本人/我们及以

本人/我们的名义依照下列指示（附注3）就该等决议案投票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4 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 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2、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与本授权委托书有关的股份数目，若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所有登记于阁下名

下的股份有关。

3、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上述决议案，请在「同意」栏内填上「√」号。 阁下如欲投票反对决案，请在「反对」栏内填上

「√」号。阁下如欲投票弃权决案，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号。 如未有任何指示，则阁下的代表有权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

票。 受委任代表亦可就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以外而正式于大会上提呈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计算通过议案所需的总票数

包括该等「弃权」票。

4、授权委托书须由阁下或其正式书面授权的代表亲自签署，如委任人为法人单位，则须盖上公司印鉴或经由公司法定代

表人或其他获正式授权的人士签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其他获正式授权的人士签署，则其签署的授权文件或其他授权书必须经

公证人证明。

5、若为任何股份的联名持有人，任何一位该等联名持有人均可作为唯一有权投票者就有关股份亲身或委派代表于大会上

投票。 然而，若有一位以上联名持有人亲自或委派代表出席大会，则就任何决议案投票时，公司将按股东名册内排名首位的联

名股东的投票（不论亲自或委派代表）为准，而其他联名股东再无投票权。

6、股东或其代表出席大会时须出示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件2:恒林股份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回执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本人/我们（附注1），A股帐户：，地址，联系电话：，为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之A股股（附注2）的股东，本人/我

们拟出席公司于2023年9月8日（星期五）下午14:30于中国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恒林B区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的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日期：年月 日 签署：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的股东全名及地址。

2．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数目填上。

3.请将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23年9月7日或以前将拟出席会议的回执通过专人递送、传真或邮寄等方式送达本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未能在以上截止日期前提交回执并不影响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出席会议。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局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局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局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宝安 股票代码 0000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山清 李哲、张晓明

办公地址

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

28、29层

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

28、29层

电话 0755-25170336 0755-25161202、0755-25170382

电子信箱 zgbajt@163.net zgbajt@163.net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6,282,917,663.35 13,511,408,089.55 13,511,408,089.55 2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91,669,061.64 423,195,842.67 423,195,842.67 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9,671,097.09 429,373,017.46 429,373,017.46 -2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077,547,200.25 -218,056,954.00 -218,056,954.00 1,51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06 0.1641 0.1641 1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06 0.1641 0.1641 1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5.14% 5.14% 0.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9,283,149,478.30 52,293,310,406.08 52,385,798,596.69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652,898,851.10 9,133,813,548.67 9,135,864,452.50 5.6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31号），规定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

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

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7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深圳市承兴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5% 426,868,042

韶关市高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2% 413,150,033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8% 133,485,31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9% 61,573,361

深圳市建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22,304,494

22,304,

494

冻结 22,244,576

深圳市鲲鹏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21,842,4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数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58% 15,061,5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8% 14,852,64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5% 14,196,68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0% 12,797,2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三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股东深

圳市承兴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鲲鹏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

致行动人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48,710,475股，持股比例为

17.40%；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属于一致行

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

21宝安01 149600 2021年08月17日 2024年08月18日 30,000 7.3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

一期）

22宝安 01 148037 2022年08月19日 2025年08月19日 75,000 6.3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9.85% 63.9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46 5.94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马应龙、华一发展、中宝控股、国发建富完成将合计持有的大佛药业5,946.90万股股份以4.38元/股转让给

云柏医药的交易事项。 详情参见马应龙于2023年3月24日披露的《马应龙关于出售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1）。

2、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运通公司、恒安公司、中宝控股与桦盈实业、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晨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署

了《〈龙岗区布吉街道运通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计划按照“城市更新+利益统筹” 的模式推进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

道运通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披露的 《第十四届董事局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6）、《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城市更新项目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3、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贝特瑞（香港）新材料有限公司与STELLAR� INVESTMENT� PTE.� LTD.签署《年产 8�万吨新能源锂电

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合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将项目建设地点由“印度尼西亚Morowali县 IMIP� 工业园区” 调整为“印度尼西亚

Morowali县 IMIP�工业园区和中爪哇省三宝垄市的肯德尔工业园区” ， 其中 IMIP工业园区建设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的半成品产

线，肯德尔园区建设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的成品产线。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披露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宏辉果蔬 60333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燕娟 -

电话 0754-88802291 -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玉津中路13号 -

电子信箱 ird@greatsunfoods.com -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774,440,764.49 1,779,067,251.32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8,019,311.85 1,141,597,959.69 0.5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474,989,383.59 479,033,352.41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425,741.11 30,521,501.87 -2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539,698.67 30,193,107.58 -2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80,357.63 26,670,489.77 111.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2.76 减少0.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26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黄俊辉 境内自然人 44.20 252,087,820 0 质押 56,300,457

郑幼文 境内自然人 4.34 24,754,853 0 无 0

林瑞华 境内自然人 2.20 12,522,247 0 无 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其他 1.27 7,250,880 0 无 0

林尤桂 境内自然人 0.72 4,102,800 0 无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3,160,614 0 无 0

许晓玲 境内自然人 0.50 2,847,275 0 无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2,600,000 0 无 0

龙丽峰 境内自然人 0.43 2,447,980 0 无 0

具力定成（浙江）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具力元亨价

值精选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6 2,055,41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黄俊辉先生与郑幼文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336� � � � � �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3-055

转债代码：113565� � � � � � �转债代码：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一般规定》，现将公司2023年第二季度主

要经营数据（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产量及同比增减情况

产品单位：吨

品种 2023年4-6月 2022年4-6月 同期增减（%）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同期增减（%）

水果 20,617.83 31,611.42 -34.78 41,562.60 56,219.05 -26.07

蔬菜 327.55 344.38 -4.89 745.39 967.10 -22.93

食用油 658.05 183.02 259.55 1,318.47 447.97 194.32

食品 394.71 447.14 -11.73 947.48 667.55 41.93

冻肉 1,492.76 2,191.10 -31.87 3,142.42 3,809.45 -17.51

合计 23,490.90 34,777.06 -32.45 47,716.36 62,111.12 -23.18

注：冻肉的产量为冻肉贸易业务采购量。

二、报告期内主要产品销量及同比增减情况

产品单位：吨

品种 2023年4-6月 2022年4-6月 同期增减（%）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同期增减（%）

水果 20,807.74 31,641.72 -34.24 41,573.43 56,270.89 -26.12

蔬菜 327.55 344.38 -4.89 745.39 967.10 -22.93

食用油 647.10 247.71 161.23 1,293.93 500.17 158.70

食品 431.52 434.03 -0.58 889.49 651.97 36.43

冻肉 1,227.63 1,056.21 16.23 3,547.72 2,600.54 36.42

合计 23,441.54 33,724.05 -30.49 48,049.96 60,990.67 -21.22

三、报告期末主要产品库存量及同比增减情况

产品单位：吨

品种 截至2023年6月30日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同期增减（%）

水果 164.87 21.28 674.77

蔬菜 - - 不适用

食用油 70.09 31.67 121.31

食品 255.52 54.18 371.61

冻肉 1,952.22 1,208.91 61.49

合计 2,442.70 1,316.04 85.61

四、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36� � � � �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3-056

转债代码：113565� � � � �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23年8月18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董事应到7名，实到7名，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本次董事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及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黄暕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记名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36� � � � �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3-057

转债代码：113565� � � � �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23年8月18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纪粉萍女士主持。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的监事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其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并未发现参与公司2023年半年

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我们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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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9]2969号）核准，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辉果蔬”或“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33,2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期限6年。公司实际已发行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332万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32,000,000.00元，扣除承销

及保荐费用人民币3,490,566.05元（不含税）后，到账金额为人民币328,509,433.95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26,252,695.01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验证报告》（亚会A验字(2020)0004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328,509,433.95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138,978.99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47,890,184.05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47,534,724.84

本期募投项目使用金额 355,459.21

减:支付的发行费用 2,256,738.94

购买理财产品 -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00.00

期末余额 11,501,489.95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47,890,184.05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70,000,000.00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加上扣除手续费后累计利息收入净额3,138,978.99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11,501,489.95元。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期末资金余

额11,501,489.95元一致。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经公司2012年1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公司2016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完成第一次修订， 经公司2022年4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完成第二次修订。

公司对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于2020年3月9日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升平支行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广东宏辉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升平支行、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宏辉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

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该等协议的履行也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3年6月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 11,501,489.95元。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开 户 银 行 存款方式 存款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升平支行（686072819943） 活期存款 11,465,084.7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631784924) 活期存款 2,715.9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升平支行（732872795505) 活期存款 33,689.29

合 计 11,501,489.95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3,200.00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35.5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4,789.0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报告

期内

投入

金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报告期内

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备注

承诺投资项目

广东宏辉果蔬仓储

加工配送基地建设

项目

否

23,

300.00

22,

725.2

7

35.55

14,

889.02

65.52

2023年12

月

项目尚在

建设中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9,

900.00

9,

900.0

0

-

9,

900.0

0

100.00 /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3,

200.00

32,

625.2

7

35.55

24,

789.02

75.98 / / /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 - - - - / / / /

合 计

33,

200.00

32,

625.2

7

35.55

24,

789.02

75.98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五”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三）”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存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鉴证报告》（亚会A专审字（2020）0013号），截止2020年3月3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投资额为5,387.48万元。 2020年3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5,387.48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的

自筹资金。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12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000万

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3年6月30日，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7,000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3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人民币1,000万元（包括1,000万元）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适时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

构性存款产品，以更好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包括一年）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

以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对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行了逐笔公告，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总额为0.00万

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实质性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其他事项说明

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2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202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将“广东宏辉果蔬仓储加工配送基地建设项目”的达成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2023年12月。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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